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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公正性要求及行为准则

1.1公正性声明

本机构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公正性，特作如下声明：

1、本机构为依法成立并能独立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法人主体，在资质认定

的能力范围内从事检测活动。机构配备了满足检测活动所需的资源，包括人员、

设施、设备、系统及支持服务。

2、本机构及所有人员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计量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遵循客观独立、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

坚持服务客户和为客户保密的工作宗旨，杜绝一切不符合《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

定管理办法》（163号令修正案）、《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39号令）、《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准则》（2023年版）和《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

价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RB/T214-2017及《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 生态环

境监测机构评审补充要求》的行为，杜绝一切损害客户利益的不公正行为。

3、本机构配备的所有管理人员、检测人员均为正式员工，全体员工上岗前

需要接受公正性、诚信、保护客户机密等相关内容的培训，并签署只在本机构从

业，不在其他检测机构从业的承诺书。

4、本机构及全体人员独立于检测活动所涉及的利益相关方，不受任何可能

干扰技术判断的因素影响，不开展有违检测机构诚信、公正性的生产、经营活动，

保证所出具的检测报告真实、客观、准确、完整。本机构及负责人对所检测数据

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采样与分析人员、审核与授权签字人分别对原始检测数

据、检测报告的真实性终身负责。

5、本机构要求全体员工严格遵守与客户签定的合同或约定，坚持客户第一，

质量第一的服务宗旨，对任何客户一视同仁，在服务中严格遵循机构的质量方针。

6、本机构和全体员工保护客户对委托样品及其技术信息的所有权和专利权，

承诺为客户承担保密的法律责任和义务。

7、本机构将热情接待每一位客户，重视每一例投诉，承诺对任何投诉都将

在规定的时间内向投诉者作出合理的答复。对违反检测规定，给客户造成损害的，

本机构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和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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